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常年期第十二主日——福音的默想輔助資料 

福音：瑪十 26-33 
 
 那時候，耶穌對宗徒們說：「你們在人面前不要害怕；因為沒有一件掩蓋的事，

將來不被揭露的；也沒有一件隱密的事，將來不被知道的。我在暗中對你們所說的，

你們要在光天化日之下說出來：你們所聽到的耳語，要在屋頂上宣揚出來。你們不要

害怕那殺害肉身，而不能殺害靈魂的人；寧要害怕那位能使靈魂和肉身一同投入地獄

中的。兩只麻雀不是只賣一個銅錢嗎？但是若沒有你們天父的許可，連一隻也不會掉

在地上。就是你們的頭髮，也都一一數過了。所以，你們不要害怕，你們比許多麻雀

要貴重得多呢！凡是在人面前承認我的，我在我天父面前也要承認他；誰若是在人面

前否認我，我在我天父面前也要否認他。」 

 

天主教教理 305、362-363、1806、1816 號 
 
305. 耶穌要求我們對天父的眷顧懷有赤子般的信賴，祂對自己子女們的需要照顧得

無微不至。「你們不要憂慮說：我們吃甚麼，喝甚麼，穿甚麼？……你們的天父原曉

得你們需要這一切。你們先該尋求天主的國和祂的義德，這一切自會加給你們的」

(瑪 6:31-33)。  

362. 人是按照天主肖象而受造的，是一個同時具有物質和精神的存有。聖經以一種

象徵性的語言表達了這個事實：「天主用地上的灰土形成了人，在他鼻孔內吹了一口

生氣，人就成了一個有靈的生物」(創 2:7)。所以整個的人成為天主愛的對象。 

363. 很多次，靈魂一詞在聖經裡是指人的生命，或指完整的人的位格。但也指人心

內最隱密的、最有價值的和特別使他成為天主肖象的一切：「靈魂」是指人的精神本

原。  

1806. 智德是支配理性之實踐的德行，使它在任何環境中辨別甚麼是我們的真善，並

簡選適當的方法使之實現。「明智的人，步步謹慎」 (箴 14:15)。「你們應該慎重，

應該醒寤祈禱」 (伯前 4:7)。聖多瑪斯隨從亞里斯多德寫道：智德是「行為的正直規

則」。智德不和膽小或害怕，口是心非或虛偽相混。智德被稱為諸德的舵手：智德導

引別的德行，為之指出規則和標準。智德直接引導良心的判斷。明智的人依照所作的

判斷決定和處理他的言行舉止。因著智德，我們在個別的場合裡，無誤地運用倫理的

原則，並在辨別當行的善和當避的惡時，克服遲疑不決。  

1816. 基督的門徒不該只是保持信德，活出信德，還該宣認信德，滿懷著信心為信德

作証，並傳揚信德：「所有的人都要準備好在人前承認基督，並在教會屢屢遭遇的迫

害之中，追隨基督走十字架苦路」。為信德服務，為信德作見証，是獲救的條件。

「凡在人前承認我的，我在我天上的父前也必承認他；但誰若在人前否認我，我在我

天上的父前也必否認他」 (瑪 10:32-33)。  



林康政供稿 

天主教教理簡編 382、386、522 號 
 

382. 勇德是什麼？    

勇德確保人在困境中的毅力，在追求善時有恒心，使人能為了維護正義的事，甚至犧

牲自己的生命。  

386. 信德是什麼？    

信德是超性的德行，藉著信德我們信天主，信祂所啟示給我們的一切，並且信聖教會

為我們提出的當信的道理，因為天主自己就是真理。因著信德，人自由地把自己整個

託付給天主。因此，信者尋求認識和實踐天主的聖意，因為「信德以愛德行事」(迦 

5:6)。  

522.  該怎樣為真理作證？    

基督徒應在自己的公共和私人生活中，為福音的真理作見證，甚至在必要時犧牲自己

的生命。殉道是對信仰的真理所作的至高見證。 

 

《YOUCAT：天主教青年教理》(Y) 289 或《DOCAT》(D)248 (本人意譯) 
 

Y289. 要是人選擇為惡，我們還是允許他行駛自由意志嗎？ 

對一個人來說，能運用他的自由，是基於人性尊嚴的基本權利。只有在行使個人自由

對人類尊嚴和他人的自由造成傷害時，才能對此加以限制。 

要是沒有選擇（甚至是錯誤選擇）的自由，就根本不叫自由。若是不尊重人的自由，

這會動搖他的尊嚴。國家最主要的任務之一，就是保護公民的各種自由（宗教、集

會、結社的自由，言論自由，選擇職業的自由等等）。公民的自由，也包括了對彼此

自由的限制。 

「教會初期的殉道者，為了他們的信仰，就是為了在耶穌基督內所啟示的天主而死， 

正因如此，他們也是為了良心的自由，和表明個人信仰的自由而死——這種表達，不

是出於國家的強迫，只能是因天主的恩寵，按良心的自由而發的聲明。負有傳教使命

的教會，以向各民族傳報她的訊息為人所知，必須要為信仰的自由而努力。 

——教宗本篤十六世 2005 年 12 月 22 日 
 

D248. 為什麼移民是一個爭議的問題？ 

離開自己原本居住的地方可能有很多原因，包括民生貧困與痛苦，缺乏自由民主、遭

受政治迫害及本土衝突與戰爭，或者只是渴望生活在另一個文化或地方。除了那些申

請移民而獲得他國合法居留權以外，還有許多『非法外僑』，因為沒能獲得居留許可

而要躲藏在社會的某個角落。這些人的生活往往處於延續不斷的恐懼中，面臨被逮

捕，而被驅逐出境的危險。 結果，他們有時被剝奪了基本權利。沒能取得居留許可

的人往往不會冒險去尋求醫療保障，也沒法抵制剝削工作的安排，或者恐懼送孩子去

上學，以免因為被發現而遭驅逐。但教會說得很清楚：人即使是沒有取得居留許可，

其人權也絶不能被否認。 


